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海宝旧址改造项目公共区域功能性设计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9 29 29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 29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院申报 2021 年海宝旧址改造项目公共区域功能性设计项目资金

共计 29 万元，用于对孤残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

项目进行功能性设计，包括类家庭养育中心（大厅、三楼露台、二三四

楼公共区域和楼道空间）、康复中心二楼、室外庭院等约 4300 平方米的

公共区域统筹进行文娱康教等功能性和环境氛围设计，营造和实现适宜

残障儿童、大龄青年共同文化娱乐、康教活动的展陈创设等环境和功能

创设。

2021 年海宝旧址改造项目公共区域功能性设计项

目资金全年执行数 29万元，执行率 100%。支出资金全

部用于对孤残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儿实训

基地项目进行功能性设计。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

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养育中心设计面积
1310.7 平方

米

1310.7 平方

米
8 8

庭院设计面积 2720 平方米 2720 平方米 8 8

康复中心二楼设计面积
292.8 平方

米

292.8 平方

米
8 8

质量

指标

孤残儿童“类家庭”养育中心及大龄孤

儿实训基地项目环境氛围
提高 提高 8 8

时效

指标
功能性设计完成时间 2021 年底 2021 年底 8 8

成本

指标

庭院设计费 16.32 万元 16.32 万元 8 8

康复中心二楼设计费 2.3426 万元 2.3426 万元 8 8

养育中心设计费
10.3374 万

元

10.3374 万

元
8 8

社会

效益

指标

孤残儿童文娱康教的良好氛围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8 8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孤残儿童社会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8 8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孤残儿童满意度 95%以上 100% 10 10

总 分 100 100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

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 100-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

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B）

×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设施设备维护及儿童康复设备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92 692 565.97 10 81.79% 8.1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92 692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院申报2021年设施设备维护及儿童康复设备项目资金共计692万

元，用于为儿童提供全面的日常照料、康复训练、特殊教育等专业服务，

保证康复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一、太阳能集热板更换费用 10万元。用

于为儿童提供生活用水的太阳能设备更换 76块集热板。二、儿童游乐场

塑胶跑道更换费用 30 万元。用于维修更换院内篮球场及儿童跑道的塑胶

地板。三、小型锅炉购置费 12 万元。用于更换院内为儿童提供生活用水

的太阳能设备间小型天然气锅炉。四、儿童游乐场设施设备购置费 20 万

元。用于添置儿童游乐城堡 2套 17 万元、儿童大型蹦床 2套 3万元。五、

儿童进口康复设备购置 600万元。用于购置“儿童型上、下肢康复机器

人”，帮助肢体残障儿童进行功能性步态恢复训练、评估测试和生物反

馈训练，经过治疗训练提升残疾儿童的手眼协调和生活自理能力。六、

医疗康复设备维护费用 20 万元。用于机构内医疗康复设备更换零配件、

维修费及设备耗材的支出。

2021 年设施设备维护及儿童康复设备项目资金全

年执行数 565.97 万元，执行率 81.79%。支出资金全部

用于购置太阳能集热板、小型锅炉、儿童进口康复设

备购置及医疗康复设备维修维护。儿童游乐场塑胶跑

道及儿童户外游乐设施购置已完成招标，因冬季无法

施工尚未开始实施。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

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欢乐城堡 2

套）
2套

已招标，

未施工
3 0.5

更换儿童篮球场及跑道塑胶地板 1500 平方米
已招标，

未施工
3 0.5

设备维护 1项 1项 3 3

维修更换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集

热板
76 块 76 块 3 3

维修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的小型

天然气锅炉
1套 1套 3 3

购买儿童型上下肢康复机器人(品牌为

Hocoma 型号为 ArmeoSpring

Pediatric)

1 台 1 台 3 3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大型蹦床 2

套）
2套

已招标，

未施工
3 0.5



质量

指标

儿童福利机构日常照料、康复训练、特

殊教育等专业服务水平
逐渐提高 提高 8 8

时效

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 年底

资金执行

率 81.79%
6 5

成本

指标

购买儿童型上下肢康复机器人(品牌为

Hocoma 型号为 ArmeoSpring

Pediatric)

600 万元
530.1 万

元
3 3

康复机器人已投入使

用，因有 10%质保金，

按合同约定于 2022 年

支付

更换儿童篮球场及跑道塑胶地板（1500

平方米*200 元/平方米）
30 万元 0 3 0

因冬季无法施工尚未

开始实施，我单位将积

极推动项目实施。

维修更换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的

小型天然气锅炉
12 万元 12 万元 3 3

医疗康复设备维护费医疗康复设备维

护费（维护院内 1300 万元医疗康复设

备，更换设备零配件及消耗品）

20 万元
13.87 万

元
3 2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欢乐城堡 2

套）
17 万元 0 3 0

因冬季无法施工尚未

开始实施，我单位将积

极推动项目实施。

维修更换儿童生活用水太阳能设备集

热板
10 万元 10 万元 3 3

购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儿童大型蹦床 2

套）
3万元 0 3 0

因冬季无法施工尚未

开始实施，我单位将积

极推动项目实施。

社会

效益

指标

孤残儿童幸福感及生活质量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6 6

儿童生活自理能力 逐渐提高 逐渐提高 6 6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儿童游乐、医疗、康复设施设备正常运

行
持续保障 持续保障 6 6

儿童行走模式及手眼协调能力 逐渐提高 逐渐提高 6 6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孤残儿童满意度 95％以上 100% 10 10

总 分 100 81.5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 100-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

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

（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孤残儿童事业发展金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实施单位 自治区儿童福利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
全年执行数

分

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71.29 371.29 262.41 10 70.68% 7.0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71.29 371.29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我院申报2021年孤残儿童事业发展金项目资金共计371.29万元，

用于收养孤残儿童的业务费及全区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指导费：一、收

养儿童教育经费 10 万元，用于 10名在校学生的学杂费、生活费及社

会实践等费用。二、残疾儿童住院护理费 10万元，用于聘用临时聘用

护理人员对住院的重症患儿进行护理。按 40人次，每次 10 天，每天

250 元计算，共需需手术中护理费 10 万元。三、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

助经费 30万元，根据孩子的成长变化情况，我院每年都需对脑瘫患儿

的支具及脚托进行更新制作，需要补助设备经费 30万元。四、儿童医

疗经费 20万。用于对收养儿童的住院治疗费及购置疫苗费用。五、宁

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20 万元。用于对全区儿童福利机构开展

专业培训与指导。每年举办业务培训班 10 期，对基层儿童福利机构工

作人员进行系统业务培训。六、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01.29

万元。用于寄养服务站的办公、水电暖、物业管理、寄养家庭儿童社

会实践活动、为寄养家庭添置儿童的生活康复辅助设施、优秀家庭表

彰奖励及寄养家长的劳务补助等费用。七、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

地运行费 120万元。用于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的办公、水电暖、

物业管理、类家庭家长劳务补贴等费用。八、大龄孤儿一次性安家补

贴 10 万元。用于向符合发放条件的大龄孤儿发放一次性安家补贴，解

决住房问题。九、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购置 50 万元。用于购置多功

能厅 LED 背景显示屏一部。

2021 年孤残儿童事业发展金项目资金全年执行数

262.41 万元，执行率 70.68%。支出资金全部用于收养孤

残儿童的业务费及全区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指导费，支付

在校学生学杂费、生活费及社会实践费用，及寄养服务

站、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指导中心运行费用。

其中因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2021年度未能投入使

用，劳务补贴、物业费用执行不到位，影响资金支付进

度。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收养儿童教育经费，服务在校学生 10

名
1项 1项 2 2

残疾儿童住院护理费 1项 1项 2 2

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 1台 1台 2 2

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1项 1项 2 2

儿童医疗经费 1项 1项 2 2

大龄孤儿一次性安家补贴 1人 1人 2 2

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项 1项 2 2



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助经费 1项 1项 2 2

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费 1项 未完成 2 0

因类家庭及大龄孤儿

实训基地 2021 年未能

投入使用，资金未能执

行。我单位已积极推进

项目实施。

质量

指标

孤残儿童医疗救治及时率 100% 100% 5 5

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状况 正常运行 未正常运行 5 0

因类家庭及大龄孤儿

实训基地 2021 年未能

投入使用，资金未能执

行。我单位已积极推进

项目实施。

学生接收教育覆盖率 100% 100% 5 5

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状况 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 5 5

时效

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1 年底

资金执行率

70.68%
5 4

成本

指标

大龄孤儿一次性安家补贴 10 万元 10 万元 2 2

类家庭及大龄孤儿实训基地运行费 120万元 11.12 万元 2 0

因类家庭及大龄孤儿

实训基地 2021 年未能

投入使用，资金未能执

行。我单位已积极推进

项目实施。

残疾儿童住院护理费 10 万元 10 万元 2 2

家庭寄养指导服务站运行费用
101.29 万

元
101.29 万元 2 2

宁夏儿童福利指导中心运营经费 20 万元 20 万元 2 2

多功能背景显示屏设备 50 万元 50 万元 2 2

收养儿童教育经费 10 万元 10 万元 2 2

收养儿童假肢设备补助经费 30 万元 30 万元 2 2

儿童医疗经费 20 万元 20 万元 2 2

社会效

益指标

通过住院治疗让孤残儿童健康得到保

障，住院期间得到良好护理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4 4

孤残儿童的认知水平、文化水平、职业

技能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4 4

满足孤残儿童个性化成长需要，缩小与

正常家庭孩子差距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 4 4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孤残儿童社会沟通能力、交往能力 显著提高 显著提高 4 4

孤残儿生存质量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4 4

孤残儿童学历水平 提高 提高 4 4

满

意

度

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孤残儿童满意度 95%以上 100% 5 5



标

总 分 100 90

注：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指标值的 100-80%（含）、80-50%（含）、50-0%合理确定分值。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

×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

值（B）×该指标分值。

4.请在“未完成原因分析”一栏中简要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